
申 請 單 位

活 動 名 稱

活 動 性 質

借用設備

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

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
場地復原時間

     地    址：

     現場連絡人員: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此致

彰化縣埔鹽鄉公所

     申請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核章）聯絡人:

     負 責 人: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核章）電  話：

茲向貴所申請使用場所及設備，並願遵守「彰化縣埔鹽鄉地方文化館場地

使用管理辦法」(如附件)之規定，並依申請活動內容使用，如有違反，同

意負擔所有相關法律責任，決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

附 送 資 料
□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 □立案證明文件  □表演許可證明

□計畫書或程序表    □其他

□筆記型電腦     □投影設備     □音響設備

□白板           □桌       張，椅        張

彰化縣埔鹽鄉地方文化館場地使用申請書

活動使用時間
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

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

□音樂  □戲劇  □舞蹈  □演講  □演唱  □其他

場地佈置時間
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

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


